
114年
教師資格考試
宣導說明會
本資料係摘錄重點說明，請務必自行至師培學院官網「師培法新制及十二

年國教專區」瀏覽相關資訊。有關114年教師資格考試相關規範，最終悉
依考試簡章、教育部相關規定及本校法規為準。



考試制度變革

• 師資培育法修法重點

•新制生 VS.舊制生

•新制度 VS.舊制度

•報考資格

報考身分別：一般報考 VS.暫准報考

「暫准報考」學分預審/複審

110年度起實施素養導向之教師資格考試

報告大綱



師資培育法修正

• 師資培育法於106年6月1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8005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27條。

• 行政院106年7月27日院臺教字第1060022216C號

函公布施行日期為107年2月1日。

• 第4條第2、3項教師專業素養指引、課程基準於107

年12月1日施行。

本次修法重點

• 教師資格考試：先考試後實習。

107年
• 3月

108年
• 3月（加考）

• 6月

109年起
• 6月

教師資格考試期程變動

師資培育法第10條「教師資格檢定」包含：

• 教師資格考試

• 教育實習

師資培育法第11條核發教師證書的資格：

一.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二.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三.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四.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查詢師資生資格：以帳密登入本校校務行政入口→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學籍相關→師資生身分別即可查詢師資生
資格取得學年度及身分別。

本校師資生
資格之所屬
學年度為

106學年度
以前(含106
學年度)

本校師資生
資格之所屬
學年度為

107學年度
以後(含107
學年度)



1、(新制)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尚須教育實習成績及格，才能取得教師證書。

2、不得於半年全時教育實習期間參加教師資格考試！(當學年第2學期教育實習者請留意)

新舊制師資培育流程比較

取得教師證書

檢定
教師資格檢定通過

修課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舊制生

檢定
教師資格考試通過 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修課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新制生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取得教師證書



107年2月1日起，未實習舊制生培育流程

--選新制，先考試再實習

舊制生選新制度如考試未通過，得於過渡期6年內（113.1.31前）申請舊制先實習後考試。
107.2.1-113.1.31間依舊制選擇申請教育實習，於113年2月1日以後始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且符合核發教師證書之規定即可取得教師證書，毋須再重新進行教育實習。

107年2月1日起取得新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通過考試

完成教育實習

未通過考試

於過渡期6年內

（113.1.31前）申請舊制

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直到通過

完成教育實習取得教師證書



報考資格

具正式師資生資格，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者，得報名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摘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 3條：

中華民國國民、外國學生、僑生及

港澳學生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

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中華民國國

民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者，得依證明

書或證明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

本考試。

本校外加名額的外國學生、僑生等，具正式

師資生資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得報考。

本校登記修習資格的外國學生、僑生等，不

是正式師資生，不能報考！



報考身分別

一般報考
（非應屆報考）

應屆暫准報考

• 考試報名時，已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已取
得或可以申辦修畢師資
職前教育證明書。（該
類學生毋須暫准報考）

• 考試報名時，尚未修畢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此類學

生須參加暫准報考流程)

• 應於放榜日十日前繳交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逾期未交，考試不錄取。

（視為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一般報考

⚫教師資格考試報名前，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請自行申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報考

路徑：師培學院官網→資料下載→師資培育課程組→學程修習→LS-14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表



應屆暫准報考－學士班

修習107版(含)以前舊版專門課程 修習108新版專門課程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

並完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相

關培育系所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加註輔系、

雙主修

（學士班輔雙資格，須加註於學位證書）
★ 舊版專門課程學分表：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2.htm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

並完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培

育系所學位證書或學位證書加註輔系、雙

主修

（學士班輔雙資格，須加註於學位證書）
★ 新版專門課程學分表：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3.htm

113學年度第2學期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1) 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 修畢任教專門課程 【請留意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修習資格及認定】

3) 修畢普通課程 【應屆畢業，於114年7月4日前取得學士學位證書】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2.htm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3.htm


應屆暫准報考－碩/博士班

• 如須取得研究所學位才能符合專門課程規定的研究生，請儘早安排論文口試，以利114年7月4日前取得學位證書。
• 輔系證明文件格式下載：師培學院官網 /資料下載 / 師資培育課程表單 /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

113學年度第2學期須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研究所應修畢業學分（不含論文）：

1) 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 修畢任教專門課程 【請留意專門課程培育系所修習資格及認定】

3) 修畢普通課程

修習107版(含)以前舊版專門課程 修習108新版專門課程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並完

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或他校相關

培育系所學位證書或本校輔系證明文件。

（輔系課程證明文件由本校培育學系開立）
★ 舊版專門課程學分表：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2.htm

欲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須具備並完

成該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所列之本校培育系所學

位證書或本校輔系證明文件。(外校學位不得

認定！！！)

（輔系課程證明文件由本校培育學系開立）
★ 新版專門課程學分表：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3.htm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2.htm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specialized/5-2-3.htm


114年7月中旬

繳交修畢證書及學

位證書

114年7月4日前

完成暫准報考學分

複審

114年4月中旬

師資生自行報名考

試

114年4月上旬

提報暫准報考名單

114年2月21日前

學分預審

114年2月16日前

暫准報考意願調查

本校應屆暫准報考意願調查&學分審查流程
【時程暫訂，依師培學院實際公告為準】

1 2 3 4 5 6

由師培大學於放

榜前10日檢送

修畢證明書等文

件至試務單位進

行放榜。

請暫准報考學生，

於114年7月4日

前繳交歷年成績

單及培育學系學

位證書，進行學

分複審。

請師資生依考試

簡章規定之日期

自行報名考試跟

繳費。

由師培大學向試

務行政組提報暫

准報考名單。

於第二學期開學

加退選課第一週

前繳交教育專業

課程及任教專門

課程預審學分認

定表。

於第二學期開學

前進行暫准報考

意願調查。



考生報名登記報考意願

本校應屆暫准報考期初/預審流程
【時程暫訂，依師培學院實際公告為準】

至系統製作學

分認定表

繳交預審文件

至「培育學系」

檢送暫准報考

名單

考生依簡章報名

規定，自行完成

線上報名、繳費

等。

• 第2學期開學
前(114年2月)，
填寫報考意願
線上表單。

• 報考科別請填
→首張教師證
科別，並非加
科登記科別。

系統會顯示已有

成績的科目，當

學期修的科目請

自行手動新增→

課程名稱/學年/

學期/學分/成績

輸入N。

預審文件包含：

2份學分表(教育

&專門)、採認

表、當學期選課

清單、歷年成績

單正本、學位證

書或輔系、雙主

修證明文件等

師培學院檢送

「暫准報考」名

單至試務單位，

以供設定「報考

身分別」

暫准考生 暫准考生 暫准考生 暫准考生師培大學



考試日期 7月4日前
複審送件

留意期末
成績登錄

放榜10日前
檢送證明書

本校應屆暫准報考期末/複審流程
【時程暫訂，依師培學院實際公告為準】

暫准考生 暫准考生 暫准考生 師培大學

114年6月15日

（星期日）

• 繳交歷年成績單
正本，確認各科
成績通過

• 繳交學位證書或
輔系、雙主修證
明文件

• 研究生另須檢核
「研究所應修畢
業學分」。

• 最後一學期跨校
選修者，請與校
外授課教師事先
溝通，儘早打成
績，以利登錄於
師大成績單，完
成學分複審程序。

• 赴外交換、暑修，
無法於7月初取得
成績及學位證書
者，不建議報考。

師培大學檢送暫准
考生證明書影本等
文件至試務單位，
以利放榜。



製作學分表

•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認定表操作說明：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download/EPC-1080215.pdf
• 任教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操作說明：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download/PSC-1080215.pdf

輸入校務行政
系統帳密

師培學院官網首頁→「師資培育歷程作業系統」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download/EPC-1080215.pdf
https://tecs.otecs.ntnu.edu.tw/upload/tep/download/PSC-1080215.pdf
https://dete.ntnu.edu.tw:8443/TESC/backstage.jsp


114年6月

113

113

113 2

2

2

N

N

N

學分預審範例：教育專業課程認定表

• 系統中無法帶入113-2正在修習的科目，

請點選新增採認學分，手動新增：

課程名稱、學年鍵入113、學期選2 、學

分數、成績欄鍵入N。

113-2如有修課，修習結束時間請改為114年6月



學分預審採認申請表填寫範例

1. 教育專業課程、任教專門課程請分別填寫採
認表（切勿填在同一張表）

2. 以下情形要填採認表：
1) 科目名稱不同
2) 學分數不同
3) 外校所修課程
ps.系統會自動出現「採」字

3. 如因113-2正在修習致使成績N，導致「認
定表」出現「採」字，但只要科目名稱及學
分數皆與原核定學分表一致，該科目就不用
寫在採認表，「認定表」上的「採」字請自
行塗掉。

4. 教育採認表→ 不須先至師培學院核章；
專門採認表→ 繳交學分預審文件時，依各

培育學系採認規定。



重點提醒事項

請於期限內登記暫准報考意願

不得於加退選期限之外，
要求加退選課程。
請務必明確知道自己的修習版本，預先盤點
學分是否足夠，於加退選期間確實選課。

學分審查以紙本審查為準，毋須再至
系統查看審查進度；如有預審不通過
者，將由師培助教或師培學院主動聯
繫師資生本人。

未取得師資生資格前，
所預修之課程不得計入教育26學分。
例：未取得師資生資格前，曾因擔任TA而
修習「教師素養（教）」、「教師專業發
展（教）……」等課程，不得計入教育專業
課程26學分。



110年度起實施素養導向之教師資格考試

素養導向範例試題下載

師資培育學院官網→師培法新制及十二年

國教專區

考試題型除現行之選擇題及非選擇題，對接素養評量指標和評量內容而新增
「綜合題」題型，其題目情境貼近教學現場，對應學習經驗，描述內容增加；
題型含選擇、是非、配合與問答題等多元題型，並進行跨科目/領域/知識的整
合，其中問答題，主要是評量考生是否能針對問題情境提出自己的論述與見解。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news&id=436#new


請特別注意性別平等相關法規，避免觸法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

摘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第 4 條……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
規定處罰，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不得參
加本考試之必要。

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有不得參加本考
試之必要。

九、依教師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或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有案，且於不得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期間。



教師資格考試、教育實習、教師證申辦等，
畢業後相關聯繫電子郵件地址請勿提供
G Suite for NTNU 帳號



Q & A

Q1：請問我要如何查詢是哪一
年師資生資格？

A：

查詢師資生身分別方式：以帳密登入校務

行政入口→教務資訊系統（學生版）→學
籍相關→師資生身分別（無身分則空白），
查詢到師資生取得學年度及身分別。

Q2：請問我的教育專業和專門
課程要修哪一年的版本？

A：

請先查詢屬於哪一年師資生，從此判斷適

用哪一年版本。
如：107二階生：
教育專業課程適用106年版本；

專門課程亦對應107前核定版本。
可改為適用108年版本，惟需要申請改版
本，且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都改為新

版108版本。
表單下載路徑：師培學院官網→資料下載→師資培育課程組
→學程修習→LS-9 107學年度(含)以前師資生更改修習課程
版本申請表



Q & A

Q3：教育專業課程修業期限是
多久？

A：

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年限應至少2年。

實際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應至少4個學期，不
含寒暑修。
僅有依本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作業要

點規定調整修業期程。

Q4：教育專業課程總共要修幾
個學分？

A：

中等類科應修至少修26學分及備註欄要求

之規範。
以108年版本為例：
1)教育基礎課程，應修至少 4 學分。

2)教育方法課程，應修至少 8 學分。
3)教育實踐課程，應修至少 8 學分（教材
教法、教學實習及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

涯規劃為必修）。



Q & A

Q5：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
劃怎麼修？

A：

適用106年版本的師資生，必須修習職業

教育與訓練1學分+生涯規劃1學分，合計2
學分。
適用108年以後（含108）版本的師資生，

可以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劃1學分採計，
或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1學分+生涯規劃1
學分，合計2學分採計1學分，不可擇一課

程修習1學分採計職業教育與訓練暨生涯規
劃1學分。

Q6：研究所師資生可否申請暫
准報考？

A：碩、博班師資生申請暫准報考條件：

• 前一學位證書為本校培育學系所開立：
1)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認定表。
2)任教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

3)修畢研究所應修畢業學分證明。
• 前一學位證書非本校培育學系所開立：

1)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認定表。

2)任教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
3)本校培育系所學位證書，或培育系所
輔系證明加大學畢業證書。

4)修畢研究所應修畢業學分證明。



Q & A

Q7：本校學士班師資生於研究所繼續
修習，可否於修畢師資職前課程，
以學士班身分申請暫准報考？

A：不可以。

暫准報考主要規定為：報名考試當學期仍

在學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研究生暫准報考條件必須修畢研究所應修
畢業學分，所以，如果在學研究生要以學

士班身分報考，僅能自行申請修畢師資職
前教育證明書，以一般報考方式報考。

Q8：什麼是培育學系？

A：

培育學系為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課
程科目學分表中指定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判別方法可由教育專業課程中分科/分領域
（群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是哪一系所

開課來判別。
例如：
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由表

演藝術研究所培育。
動力機械群由工業教育學系培育。



Q & A

Q9：若碩士班以大學同等學歷入學，
以研究生身份報考暫准報考，學
位證書如何繳交？

A：若以研究生身份報考暫准報考，且無
大學畢業證書者，必須在本校公告繳交複
審文件截止日前取得碩士畢業證書，否則
不具備報考資格。因此研究生以暫准報考
報名考試且必須取得較高學位證書才符合
資格者，請務必留意，並盡早規畫口試日
期。

A：不可以。若已於113-1學期辦理畢業離

校，領取畢業證書後，請於考試報名前自

行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以一般

報考方式報考。

Q10：若已於113-1學期畢業，113-2
學期已無註冊在學，是否可以以
暫准報考身份報名考試？



專門課程培育學系對照表
科別 培育學系（所） 科別 培育學系（所）

中等-國語文 國文系 中等-物理 物理系

中等-英語文 英語系 中等-化學 化學系

中等-數學 數學系 中等-生物 生科系

中等-歷史 歷史系 中等-地球科學 地科系

中等-地理 地理系 中等-生活科技 科技系

中等-公民與社會 公領系 中等-資訊科技 資工系

中等-家政 幼家科學系 中等-閩南語文 臺文系

國中-輔導 心輔系 高中-機械群 機電系

高中-生涯規劃 心輔系 高中-動力機械群 工教系

中等-健康教育與健康與護理 衛教系 高中-電機與電子群-資電 電機系

國中-童軍 公領系 高中-電機與電子群-電機 工教系、電機系

中等-音樂 音樂系 高中-設計群-平面、媒體設計 圖傳系

中等-視覺藝術與美術 美術系 高中-設計群-室內設計 工教系

國中-表演藝術 表藝所 高中-家政群 幼家科學系

高中-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表藝所 特教-身心障礙組 特教系

中等-體育 體育系、競技系 特教-資賦優異組 特教系



教師資格考試簡報、相關法令及素養導向範例試題下載

師資培育學院官網→師培法新制及十二年國教專區

教師資格考試業務

請洽師培學院師培課程組

張小姐／weihsuandaisy@ntnu.edu.tw

https://tecs.otecs.ntnu.edu.tw/page.aspx?t=news&id=436#new

